
附件 1 

销售使用材料格式要求 

 

一、 销售使用材料模板格式要求 

优先使用模板进行填写，具体可参考《无线电发射

设备型号核准许可服务指南》后附模板，模板适用范围

和格式要求分别为： 

（见服务指南附件） 

二、 销售材料特殊情况的处理 

1. 若合同、发票等已签订，但未标注型号：需另提供一

份说明（格式自拟），证明合同、发票所售内容中包

含该型号，加盖申请人公章。 

2. 若申请人与实际销售方不一致：申请人为 A公司，对

外销售的为 B公司，合同由 B公司与买方签订：需提

供 A与 B之间关联关系的证明，加盖 A、B双方公章。 

3. 若申请型号作为其他产品的赠品或主要零部件，不

单独出售：需提供整体产品对外销售的销售材料，另

附一份说明（格式自拟），证明整体产品中包含该型

号，加盖申请人公章。 

4. 单位名称变更：若申请证书后申请单位名称发生变更

并发生销售的，需提供销售合同及公司名称变更说明

并加盖新单位公章。 



5. 自付费：若取消上市计划，则需自行与检测机构结算

费用，填写《自付费申请表》并上传至系统（销售使

用材料处）备案，联系检测机构结算费用即可。 

6. 申请延期：若申请延期提交销售材料的，需要补传承

诺书，清算中心审核后予以退回，在承诺日期内补传

即可。 

7. 其他情况：其他特殊情况需一事一议，可联系清算中

心进行咨询。（010-68206315） 

三、 销售使用材料上传系统操作注意事项 

1. 具体上传步骤可参考附件【新系统上传销售材料说

明】； 

2. 若系统提示“销售使用材料二次提交”，则证明之前

上传的销售材料已审批通过，无需再进行其他操作；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

销售及使用材料要求 

序号 销售渠道或使用方式 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格式要求 

1 运营商采购、门店销售渠道 提供销售合同、发票或订单 

合同：①买卖双方名称、公章清晰②卖方与申请人名

称一致③合同中注明对应型号 

发票：①卖方与申请单位一致②发票中注明对应型号。 

订单：①买卖双方名称、公章清晰②卖方与申请人名

称一致③订单中注明对应型号④订购数量 

2 
自有电商、第三方电商销售

平台渠道 

提供自有电商销售证明材料或第三方电

商销售平台证明材料及框架协议 

①销售渠道截图清晰；②链接网址完整； 

③销售产品型号、型号核准代码一致。 

3 经销商、代理商销售渠道 提供经销协议或代理协议 

分销协议或代理协议：①协议双方名称、公章清晰②

被代理人与申请人名称一致③协议中注明此次申请对

应型号 

4 设备使用的证明材料 
提供设备的台站许可、设备在用证明等材

料 
台站执照等相关材料中的型号与申请型号一致。 

5 其他 
除上述材料外其他能证明设备已销售、使

用的材料 

中标通知书、交付其他公司内部使用的证明文件（母

子公司、关联公司）、产品开发合同等 

 

（注：以上涉及的各种类型的销售证明材料中，型号要与申请型号一致，卖方签章要与申请人一致）



新系统上传销售材料方法 

1，登录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。 

https://ucenter.miit.gov.cn/login.jsp?toUrl=https%3A%2F%2Fythzxfw.miit.gov.cn%2

Fuser-center%2Frest%2FSSOCtrl%2Flogin%3FfullPath%3D%2Findex 

 

2，点击行政许可。 

 

3，找到无线电卫星通信-->无管局发射设备型号核准-->在线办理-->进入系统 

 



 

 

 

 

 

4，进入新系统后，右侧菜单栏点击补充销售合同。 

 
 



5，进入补充销售合同列表，点击操作右侧提交销售合同。 

 

6，上传销售合同。 

 

 

7，如果销售材料被退回，则在退回补正列表中找到销售合同类型，再点击退回意见。 

 
 

8，查看退回意见后，点击补正。 



 

 

9，找到 15 销售合同，把之前的材料删除，重新上传正确的材料后点击页面最下方提交则

提交成功。 

 

10，注意如果有在补充销售合同中状态是已审核,不合格，但是在退回补正列表没有找到该

型号，则表示还没有退回到你这里，等退回到你这里再按照步骤提交即可。 

 


